
附件1

茅桥镇2022年防汛抗旱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修订）

组  长： 田文涛（党委书记）                 
          左  敏（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童跃强（人大主席）    
           王将（党委副书记）	
            张倩（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毛洛阿木(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人大副主席）
郭敏（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周雪（党委委员、副镇长 ）
许珂（党委委员、副镇长、人武部长）
李晓林（党委委员、副镇长）
谢亚平（副镇长）                                                                                                
曹杨（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  张海焱（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陈东（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陈彦（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
高霞（党政办公室负责人）           
           程  娜（综合执法办公室主任）
张霞（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杨志军（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第二负责人）
谭人上（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吕永芬（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
吴汶瑞（财政所负责人）
李希伟（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水务办，李希伟负责日常工作。















附件2

茅桥镇防汛抗旱办公室成员名单

一、防汛抗旱综合办公室
主  任： 谢亚平（副镇长）  
许  珂（党委委员、副镇长、人武部长）
李晓林（党委委员、副镇长）
曹杨（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  张海焱（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陈东（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陈  彦（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
张霞（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杨志军（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第二负责人）
李希伟（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李志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二、组织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将（党委副书记） 
        周  雪（党委委员、副镇长）
毛洛阿木（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人大副主席）
成  员：先丽（党建办公室负责人）    
程  娜（综合执法办公室主任）   
雷一圣（党建办公室工作人员）
三、治安保卫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郭敏（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周望优（茅桥派出所所长）     
成  员: 陈彦（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
周新民（社会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永志（社会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杨  昆（社会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明中（司法所助理员）
             王雨晴（司法协理员）  
　　　       各村（社区）民兵连长
四、医疗救护防疫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曹杨（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苏雨林（茅桥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成  员：谭人上（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武庆茹（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鲍代莉（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周志浩（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各村卫生室负责人
五、交通运输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谢亚平（副镇长）                     
许怀松（茅桥交警中队长）    
成  员：张海焱（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武德金（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胡  强（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王  健（驾驶员）
            万  勇（驾驶员）            
六、通信联络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毛洛阿木（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人大副主席） 
成  员：谭人上（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七、供电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毛洛阿木（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人大副主席） 
成  员：谭人上（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李敬峰（茅桥供电所所长）       
            各村村电工
八、生活物资供应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曹杨（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吴汶瑞（财政所负责人）        
谭人上（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万  毅（财政所工作人员）  
文  强（财政所工作人员）
武庆茹（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鲍代莉（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九、抢险救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郭敏（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许  珂（党委委员、副镇长、人武部长）
李晓林（党委委员、副镇长）
曹杨（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张海焱（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陈东（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陈  彦（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
张霞（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杨志军（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第二负责人）
李希伟（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李志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各村民兵连长、民兵
十、人口疏散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将（党委副书记）
        周  雪（党委委员、副镇长）
谢亚平（副镇长）
成  员：张海焱（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陈东（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胡  强（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武德金（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李希伟（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交警队
十一、恢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张倩（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许  珂（党委委员、副镇长、人武部长）
        李晓林（党委委员、副镇长）
成  员：李俊容（纪委副书记）
        高  霞（党政办负责人）
张霞（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杨志军（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第二负责人）
        陈  东（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吕永芬（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
            李志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附件3

茅桥镇2022年防汛抗旱工作方案（修订）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防汛抗旱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有效防范重大水旱灾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安全度汛，结合本镇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防汛抗旱应急机构体系
为积极开展防汛抗旱工作，促进茅桥镇防汛抗旱的工作成效。茅桥镇党委、政府全面负责防汛抗旱工作的领导，指挥、协调应急工作，并成立茅桥镇防汛抗旱综合办公室和防汛抗旱工作领导小组。
（一）综合办公室主要职责
1．统筹协调防汛抗旱全面工作。
2．迅速了解、收集防汛抗旱的情况，并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和水务局报告。
3．及时传达贯彻各项命令，并督促检查各项命令的落实情况。
4．组织现场秩序，负责汛期损失调查和快速评估了解汇总现场救灾进展情况。
5．负责对外的联络和接待工作。
6．负责处理办公室日常工作。
（二）组织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按照规定进行应急宣传，及时向公众发布汛情旱情等有关信息，确保群众人心稳定、社会大局稳定。
2.灾情发生后，加大传媒宣传力度，动员全镇力量积极参与，确保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宣传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中典型事迹与模范人物，激发鼓励各界力量广泛参与救灾工作。
3.负责防汛抗旱应急机构体系的人员配置，提出对干部的奖惩及临时任免意见。
（三）治安保卫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在接到汛期预报发布后或汛情发生后，及时组织与加强领导机关和生命线工程的安全保卫工作。
2.当汛情发生后，加强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实施紧急防范措施，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和扩大蔓延。
3.预防和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保证抢险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四）医疗救护防疫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在防汛抗旱应急期间，应储备一定数量的药品及医疗救护器械等，组织好医疗救护队待命。
2.灾情发生后，应立即奔赴灾区，利用各种医疗设施或建设临时医疗点抢救伤员。
3.做好卫生防疫及伤亡人员的抢救、处理及疏散工作。
4.及时检查、监测灾区的饮用水源、食品等，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控制传染病的爆发流行。
（五）交通运输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在防汛抗旱应急期间，做好运输车辆的准备工作及救灾储备物资、设备的运输工作。
2.灾情发生后，应尽快组织人员抢修被毁道路、桥梁及有关设施，保证抢险救灾人员，物资运输和灾发的疏散。
3.组织、协调、疏散伤病人员。
（六）通讯联络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在防汛抗旱应急期间应加强对主要通讯线路的检修及通讯物资的准备工作。
2.破坏性灾情发生后，应尽快组织人员抢修被损毁的线路及设施，保证救灾通讯畅通无阻。
（七）供电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供电保障组由供电所负责，办公室设在镇政府党政办。
1.在防汛抗旱应急期间，要组织力量对主要变电线路进行检修、加固。
2. 灾情发生后，供电所讯速组织抢修队伍，尽快恢复被损坏的线路及设施，确保灾区正常供电。
（八）生活物资供应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在防汛抗旱应急期间，做好应急资金、物资、食品的储备工作。
2.灾情发生后，迅速组织队伍，按照镇上的统一部署，调动粮食、食品与物资，保证灾区生活必须品的供应。
3.做好应急救济款的发放工作。
4.积极组织灾区的转移、安置与恢复重建工作。
（九）抢险救灾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在防汛抗旱应急期间，应组织抢险救灾队伍积极开展救灾技术训练，掌握抢险救灾技术。
2.破坏性灾情发生后，应讯速组织队伍奔赴灾区，抢救受伤人员，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工程抢险。
3.严密监视防控灾区次生灾害的发生，出现异常情况时，应迅速组织抢救队抢救人员和物资，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灾害的扩大蔓延。
（十）人口疏散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在灾情发生期间，收到蓝色及以上预警后，应组织群众进行有秩序的疏散，特别要注意做好妇女、儿童及老、弱、病、残人员的疏散安置工作。
2.灾情发生后，迅速设置避难场所和救灾物资供应点。
3.坚持“三避让”、“三个紧急撤离”原则、落实“三查”工作措施
4.配合搞好灾民的转移和安置工作，稳定社会秩序。
（十一）恢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迅速组织人员深入灾区，普查房屋等建筑物的损毁情况。
2.提出重建计划，并报镇政府。
3.积极争取外援和筹措资金。
二、防汛抗旱应急反应
1．镇防汛抗旱办公室召集各防汛抗旱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布置应急准备工作。
2．各工作组立即行动起来，确保通讯畅通，集结抢险救灾队伍，随时准备工作。
3．积极储备救灾资金、物资和食品。
4．保证供电的畅通。
5．加强全镇的保卫工作，预防和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
三、其他防汛抗旱事件的处置
当出现灾情谣言并对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影响时，应派出工作人员调查谣言起因，做好宣传工作，平息汛情谣言。
四、其他事项
（一）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镇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发布，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备案。
为了适应汛情旱情灾害事件，应急对策的不断完善和汛情应急机构的调整，需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期间因人事变动职责由新人员自动接替。
（二）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4

茅桥镇2022年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名单（修订）

指挥长：田文涛党委书记     
左敏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指挥长：童跃强人大主席   
王将党委副书记	
张倩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毛洛阿木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人大副主席
郭敏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周雪党委委员、副镇长
许珂党委委员、副镇长、人武部长
李晓林党委委员、副镇长
谢亚平副镇长                                                                  
[bookmark: _GoBack]曹杨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    张海焱   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主任
陈  东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陈  彦   社会治理办公室负责人
高  霞   党政办公室负责人          
             程  娜   综合执法办公室主任
张  霞  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杨志军  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第二负责人
谭人上  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人
吕永芬  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
吴汶瑞  财政所负责人
李希伟  村（社区）治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周望优  茅桥派出所所长      
苏雨林  茅桥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李敬峰  茅桥供电所所长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水务办。李希伟负责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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